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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犍繊

醜九卄月元年三十三國昆

名
譽
交
際民

阈
三
十
三
年
職
員
表
. 

會
長 

陳
宜
談 

李
和
河 

書
記 

關
國
煒 

伍
善
予 

理
財 
富

利

天

然
 

監
督 

梁 

元 

楊
標
生 

交

際

中

華

源

來
 

核
數 

李
研
河
胡
煥
 

調

查

高

均
•
陳

欽

鄧
 

余

携

林
=
一
合 
蘇

洽
昌 

堃
俠 

昭
立 

家
鼐 

樹
柏

華
友
滙
款
者
注
意.

本
行
仁
理
中
國
銀
行
(
接
理
華
僑
二
五
薮 

滙
與
電
遍
。
快
捷
妥
當
。
每
中
國
國
蹩
"
 

百
元
伸
坎
銀
六
元
・
每
次
郵
滙
收
寄
郵*
 

八
毫
。
如
有
中
國
銀
行
登
記
電
號
碼
者
-|

 

毎
次
甯
滙
收
滙
費
二
元
五
毫
。
無
論
洒
連 

多
少
。 

"r
無
限
制
。
如
蒙
賜
顧
。
請
向
乐 

行
或
本
斤
之
任
何
支
行
接
洽
。
均
表
歌
迎 

. 

襟
抒
梳
銀
行
一
居

焯
純

主 

席 

公
禮 

副

敬
三 

徵
收
出
口
慈
善
皆
專
員

一 
華
友
欲 

11 囘
家
鄕
者
底
 

本
銀
行
代
理
中
國
銀
行
。
接
理
僑

iB
。 

非
常
妥
當
。
現
加
改
善
。
更
爲
快
捷
強 

酒
價
每
國
幣
壹
百
元
。
伸
坎
幣
六
危
寒 

郵
滙
毎
張
滙
票
收
寄
飛
郵
費
八
毫   

■-,彭 

滙
有
中
國
銀
行
登
記
電
滙
號
碼
者"
 M
 

•
次
收
高
費
坎
普
二
兀
五
亳
。
華
友
祀 »
 

款
囘
冢
者
 0_可
向
本
行
或
本
行
之
域
抵 

分
行
接
洽
。
如
因
言
證
不
便
。
請
直
闻 

合
生
一
隆
記
司
理
陳
景
山
君
處
詢
問
一EW

 

@
雲
境
電
話M

arine

 2548  

⑥
域
埠
電
話G

arden  1171  SH
I  

一
奄
派
路
銀
行
啓

散
化
裝
品
香
鹼
凉
水
文

發
售
中
一

〈具
天
華
旬
刊
中
美
週
報
各
貨
齊
備
儼

胞
惠
顧
特
別
歡
迎

百
年
朿
縛
。
一
旦
解
放
気

X
 欲
明
瞭
國
運
復
興
者
端

盒
講
購
閱 
蔣
主
席
著▼運

*
 之
命
)

限

一
每
册
四
圓
。 

郵
費
在
內
。 

Si

瞎

殳

次
 
滙
欵 
文
 
滙
節
約
建 
皆
主
心
訣
 

專

方

旬
 
囘
家 
及
國
儲
蓄
欵
塗

心
詹
 

本
銀
行
向
代
理
中
國
銀
行
。
接
理
僑
滙
■ 

非
常
妥
當
。
現
兼
接
滙
節
約
建
國
儲
蓄
款 

。
郵
寄
重
慶
中
國
銀
行
總
行
。
中
國
銀
行 

接
受
該
項
儲
蓄
。
最
低
限
度
以
三
年
爲
期 

。
但
不
能
超
過
十
年
。
三
年
儲
蓄
計
同
年 

息
八
厘
。
以
後
每
年
則
加
多 
一 
厘
之
四
分 

之
一
。
儲
蓄
十
年
者
。
直
至 
一 
分
利
息
爲 

最
高
限
度
。
華
友
欲
滙
款
儲
蓄
或
滙
款
囘 

家
者
。
可
隨
時
向
就
近
之
奄
派
路
銀
行
或 

合
生
隆
記
司
理
陳
景
山
君
處
辦
理
快
捷
無 

誤
， 

皺
•雲
埠
電
話 M

arine

 2548  

。
域
埠
電
話G

arden

 1171

。

奄
派
路
銀
行
啓

利
成 

金
利 
肇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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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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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 
一 ★
新
編
漢
朝
神
話
別
開
生
面
電
光
幻
術
連
臺
猛
劇
： 

鉄

禮

洋

所

幻
術
機
關
恐
怖
七
爭
您
人
頭
 

前

，豔
旦
皇
后
梅
蘭
香
首
本 

拜

一

， 

桂
名
揚 
.文
華
妹 

譚
穀
庸 

小
崑
崙 

裕 

盧
雪
鴻 
陳
斌
俠 
陳
少
泉 

劉
劍
郎 

融 
一 

暨
全
班
名
伶
落
力
拍
演 

擬—
—

—

—

—

粒 

日
隐
實
封
神
榜
說
部
中 

.
禮
拜
日
晩
演
最
精
華
的
猛
劇3
"

1

 7-^5^^-^^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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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喬
曾 

&!
引
.

⑥

釣

◎
馬
遜
修
工
廠
拓
張
廣
吿 

啟
者
弟
向
來
精
造
木
工
工
作
優
良
久
爲
僑
界
稱
許
今
特
增
鳳*
 

新
電
機
以
期
快
捷
物
美
致
令
原
有
工
塲
不
敷
分
配
故
此
鑒
蜜*
 

址
專
接
造
各
種
像
秘
用
具
致
於
建
築
玻
璃
屋
更
有
經
驗
編 «
»

顧
無
任
歌
迎 

函
龍
劇
H
船

维

整

-/..@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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甫

工

1
,
占点   

/

一◎

舊
貨
車
出
賣

一
九
三
六
年
式
。
兩
噸
半
重
量
。

IN
TER

N
ATIO

N
AL

 

-
九
三
八
年
式
。
半
噸
重
量
封
面
。

FO
R

D
 

1

加
三
六
年
式
。
半
噸
真
量
封
面
■

C
H

EVR
O

LET

 

5
8
^
$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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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適
謹
澈

◎

選
舉
預
吿
 

逕
敗
者
本
公
司
第
二
十
屆
董
事
局
董
事 

任
期
將
滿
照
章
改
選
新
董
事
繼
任
辦
理 

公
司
事
務
但
初
選
票
分
寄
各
埠
黃
江
夏 

分
堂
及
黃
江
夏
堂
通
訊
處
以
便
股
東
先 

生
就
地
投
票
選
舉
選
妥
後
並
請
將
該
選 

票
封
固
面
寫
明
係
選
票
免
至
煥
開
但
骸 

選
票
請
於
二
月
三
日
以
前
寄
囘
本
公
司 

以
便
於
二
月
六
日
(
第
一 
星
期
日
)
在 

本
公
司
開
股
東
選
舉
大
會
投
票
選
舉
幸 

勿
遲
慢
爲
盼 

、 

雲
埠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啟 

中
華
民
國
班
三
年 

一
月
十
七
日

◎
|1 浄
黃
江
夏
總
堂
第 

卄
二
屆
職
員
一
覽
表 

，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
◎
雲
埠
票
行
聯
合
會

，
「
味
源
」
備
應
用
化
駛
方
法
。
提
出
小
磬 

之
精
華
守
質
熬
淨
一
味
感
絶
映
 

,■»•,,鑫

 

胃
滋
補
才
功
。
無
傷4
臟
之
錠
。
現
蕤 «
 

羹
湯
麵
館
點
心
。
加
以
「
味
源J

調
製
蛇
 

甘
美
百
曲
。
罐
頭
食
品
。
接
和
「
味
源
」
 

少
許
。
飴
鮮
異
常
。
誠
爲
調
味
之
神
品   

,<"

人
必
衞
之
寶
貝
也
。

卅
兩
每
筒
七
元
九
毛 

廿
兩
每
筒
五
元
殴 

十
兩
每
筒 
一
元
九
五 

五
兩
每
筒 
二
匹
苏

特
色
••
色
水
雪
白
，
粉
質
浮
縱
，
味
咸
鮮
強
- 

C
hina  Soya,  B

ean  Produces  666  E.  B
roadw

ay  Vancouver
”  B.C.

加
拿
一
飘
義
中
國
豉
油
廠
發
行

)
電
請
FP 6520、

PF 6023

◎
雲
埠
黄
鹿
鳴
別
墅 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職
員
表 

主
席 
愼
余 

公
禮

文
書 
禮
波 

守
安

財
政 

世
穗 
傳
鐸
一

籃
督 

傳
道 

傳
瑛

交
際 
義
華 
•
益
宏

核
數 

本
傳 
聰
傳 

議
員 
傳
恩 
景
世 
傳
彩 
禮
富 

禮
舜 

禮
藹 
傳
琨 

世
權 

禮
儀 
創
業 
傳
錦 

昊
世

傳
週 

世一 

禮
進 

宣一

湛
葉
世
 

一世 

世
光

敦
傳 
隆
義 
傳
彬 

榮
緝 

煖
世
.

果
無
斐/".

-<;-
.,;;:

:-7:
米

<«:»

』" 

二
七
一
一
月

''-.
  *

;<$., 

三$

*.-
.•<-
  ，$

.■:;?/

”期

一—

^e

I

6

菜
片
菜
絲 

花
旗
絲
苗 

各
種
竟
類 

土
製
抽
油 豉

唐
山
春
菜 

咸
菜
酸
笋 

花
旗
萱
粘 

土
製
鹹
魚 

冲
菜
梅
菜 

發

一
厅
 

^
^
^

◎
新
電
話 

PAcific  5845

△
澳
洲
數
處
亦
鬧
工
潮

△
美
利
柏
恩

—
自
軍
興
以
來
"
處
處
人
力
缺
乏
。
經
濟
犠
構
每
起
變
化
。
澳
洲 

爲
抵
禦
倭
寇
南
進
■
國
內
局
面
亦
不
能
例
外
。
已
逐
漸
呈
露
緊
張
。
在
南
威 

爾
省
有
卄
一 
處
礦
塲
。
因
征
稅
方
法
有
所
爭
執
。
礦
工
聯
合
罷
工
。
肉
類
限 

制
亦
爲
工
人
起
紛
撮
之
因
素
・
雪
梨
市
長
途
汽
車
夫
與
電
卡
工
人
。
因
不
滿 

意
工
作
環
境
。
曾
罷
工
一
日
■
要
求
資
本
方
改
善
待
遇
。
澳
洲
首
相
克
丁
氏. 

爲
防
止
未
來
紛
擾
及
警
戒
傲
尤
。
昨
日
特
下
令
警
吿
全
國
工
人
。
謂
若
罷
工 

不
停
止
。
政
府
將
嚴
格
處
置
・
或 

13
款
或
監
禁
。
或
兩
者
幷
施
云 

△
美
組
經
濟
政
策
委
員

△
華
盛
頓|
美
國
下
議
院
新
近
組
織
一
經
濟
政
策
及
設
計
委
員
會
。
爲
協
助
全 

美
按
序
恢
復
和
平
時
代
狀
態
。
昨
日
特
聘
請
深
有
政
府
問
題
經
驗
之
元
老
派 

巴
碌
治
氏
充
富
主
席
・
聞
巴
氏
現
年
七
十
三
。
曾
兩
次
任
戰
時
總
統
之
顧
問 

■
今
被
邀
請
出
任
計
副
復
興
全
國
重
責
。
竟
欣
然
接
納
云

△
和
平
運
動
驚
擾
全
美

△
國
內
主
戦
派
極
力
抨
擊
謂
有
碍
於
軍
事
努
力 

△
華
禱
頓1
在
美
國
內
近
日
有
一 
和
平
派
稱
「
卽
時
和
平
」
組
織
。
非
常
活
動 

。
鼓
舞
國
民
不
少
之
注
意
及
恐
慌
・
「
卽
時
和
平
」
會
。
是
由
和
平
派
。
孤 

立
派
■
及
親
軸
小
派
所
組
成
。
其
首
部
工
作
。
擬
逐
漸
施
壓
力
於
國
會
議
員 

。
使
贊
成
與
德
日
議
和
。
最
近
該
曾
在
紐
約
集
議
。
主
席
核
文
。
是
哈
佛
大 

學
教
授
也
。
竟
謂
「
德H
人
民
比
英
美
人
不
算
壞
。
美
國
當
局
繼
續
戰
爭
， 

是
企
圖
避
免
一
公
正
和
平
•
予
欲
質
問
美
國
外
交
政
策
。
美
國
何
以
加
入
戰 

團
」
。
國
內
各
批
評
家
。
現
竭
力
攻
擊
此
種
和
平
運
動
。
謂
其
有
影
响
於
戰 

事
努
力
。
宜
從
速
取
締
。
但
以
現
勢
觀
察
。
美
政
府
未
必
下
令
嚴
禁
。 

「
卽
時
和
平
」
運
動
。
雖
未
得
報
章
之
贊
助
。
惟
其
活
動
之
事
實
。
報
紙
時 

有
登
載
，。
最
近
之
紐
約
會
議
。
報
紙
亦
作
詳
細
之
刊
錄
。
其
中
有
批
評
之
言 

論
。
尤*
起
國
人
之
注
意
。
該
會
昨
更
公
開
宣
言
。
决
意
轉
移
國
會
・
以
求 

主
張
之
實
現
。
和
平
派
現
分
頭
鼓
勵
人
民
勸
政
府
言
和
。
其
方
法
不
許
暴
動 

。
祗
側
重
於
消
極
步
驟
。
如
上
書
國
會
及
總
統
。
個
人
會
見
國
會
議
員
・
派 

代
表
團
晉
京
請
求
。
分
軽
書
信
與
報 

^. 
主
策
，
巡
行
示
威
■
公
衆
集
會
等
等 

。
據1

方
面
所
知
「
帥
時
和
平
」
組
織
已
有
其
核
心
勢
力
存
在
國
會
裡
。
芝 

加
哥
。
波
市
頓
及
的
彩
被
稱
爲
和
平
運
動
中
心
。
但
實
際
上
紐
約
方
是
和
平 

、一
派
之
大
本
營
云 

、

△
倭
寇
殘
忍
全
美
忿
怒 
.

△
華
禱
頓1
自
各
報
登
載
矮
賊
殘
忍
。
苛
待
美
國
戰
俘
後
。
全
美
/
怒
。
上
議 

員
葛
拉
克
。
主
張
聯
盟
國
總
集
空
軍
。
轟
炸
日
本
至
粉
碎
爲
止
。
幷
將
日
皇 

裕
仁
縊
州
以
雪
恥
辱
。
此
外
尙
有
議
員
多
名
。
發
表
意
見
。
壹
致
主
張
嚴
厲 

報
復
倭
寇
。•

" 
△
新
島
澳
軍
進
十
一
里

△
新
幾
內
亞
聯
軍
總
部1
從
新
幾
內
亞
東
北
岸
西
進
之
澳
軍
部
隊
已
越
過
胡
安 

牛
島
，
抵
達
敗
阿
里
。
又
越
西
奧
根
據
地
。
已
有
十
壹
英
里
。
與
西
都
美
之 

登
陸
草
相
隔
約
卄
九
亜
。
澳
美
兩
軍
圖
謀
會
合
。
一
俟
將
附
近
之
偻
賊
擊
退 

■
劇
會
師
猛
臨
敵
之
主
要
基
地
馬
登
・

昨
小
七
日
美
轟
炸
機
隊
出
動
中
太
平
洋
•
炸
擊
那
魯
島
及
馬
紹
爾
羣
島
。 
僕 

寇
無
飛
機
抵
抗
。
美
機
投
彈
。
炸
毀
他
拉
奧
飛
機
塲
。
倭
軍
事
毁
備
。
損
失 

甚
重
。
南
太
平
洋
方
面
。
美
機
連
日
續
炸
拉
波
爾
•
自
星
期
三
以
來
。
共
擊 

毀
敵
機
廿
二
架
云

△
倭
用
英
俘
築
暹
綱
路

△
重
慶
|
倭
寇
爲
準
備
緬
旬
大
戰
。
趕
速
建
築
由
暹
邏
至
緬
南
鉄
路
。
以
利
行 

軍
，
其
所
用
之
工
人
爲
英
籍
戰
俘
及
華
人
苦
力
，
據
可
靠
目
擊
實
情
者
言
。

，誠
鉄
路
經
過
维
方
爲
森
林
最
密
之,區
。
工
農
非
常
艱
難
。
澳
洲
。
英
國
與
印 

度
之
戰
俘
及
被
迫
之
華
工
。
毎
因
工
作
過
初
。
死
於
路
旁
者
甚
多
。
倭
軍
卽 

於
就
近
潦
草
掩
埋
。
聞
六
名
奉
工
之
中
。
最
少
有
四
名
如
是
慘
死
•
英
俘
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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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英
人
不
忘
德
倭
一 

△
康
巴
拉
|
澳
洲
前
任
首
相
孟
斯
。
政 

府
反
對
黨
領
袖
。
昨
日
對
澳
洲
政
治
學
一 

會
演
講
。
謂
眞
正
世
界
和
平
與
繁
榮
。 

不
特
要
聯
盟
國
先
事
繁
榮
。
德
國
與
日 

本
之
繁
榮
亦
不
能
忽
略
。

■
俄
軍
克
復
失
地
多
處 

莫
斯
科
廿
九
日
蜜
•
高
互
樂
夫
將
軍
所 

部
又
收
復
村
市
五
十
餘
處
。
德
軍
壹
部 

被
割
斷
。
其
餘
凌
亂
逃
生
。
俄
軍
已
推 

進
至
距
愛
斯
坦
尼
亞
邊
境
三
拾
四
英
里 

。
俄
兩
軍
隔
六
十
五
英
里
。
積
極
合
圍 

廿
五
萬
以
上
之
敵:
烏
克
蘭
溫
尼
沙
以 

東
之
敵
增
前
大
批
唐
克
及
步
隊
。
不
惜 

重
大
之
犧
牲
。(
柏
林
播
音
。
克
林
米 

亞
半
島
東
部
之
克
治
區
俄
軍
•
開
始
砲 

轟
德
軍
陣
地
。
皎
綫
俄
軍
之
數
多
於
德 

軍
八
倍
)
。

@
倭
寇
無
道
將
必
受
懲 

華
盛
頓
廿
八
日
電
。
政
府
高
級
長
官
謂 

日
寇
暴
虐
刑
殺
二
萬
五
千
餘
美
國
及
菲
一 

律
賓
軍
臟
俘
之
罪
惡
。
戰
後
將
必
受
懲 

罰
。
白
音
秘
書
長
阿
里
謂
囚
於
日
寇
手 

中
之
美
軍
戰
俘
。
沒
有
希
望
能
再
收
吾 

人
寄
往
之
接
濟
品
。
美
紅
十
字
會
謂
日 

本
完
全
破
壞
國
際
交
戦
及
對
待
戰
俘
之 

約
法
。
日
寇
拒
絕
國
際
紅
十
字
會
之
优 

表
往
訪
日
寇
在
菲
律
賓
之
載
俘
營
。
並 

不
允
吿
與
營
中
之
消
息
云
。

•
解
放
軍
將
大
舉
反
攻 

倫
敦
廿
九
日
電
■
巨
哥
解
放
軍
在
壹
百 

八
十
英
里
戰
綫
上
。
刈
斷
德
軍
由
貝
爾 

格
拉
维
至9
格
臘
之
交
通
六
處
。
志
在. 

截
敵
由
俄
鰻
增
援
兵
。
巨
哥
方
面
信
得 

太
都
元
帥
將
大
舉
攻
羅
加
。
此
爲
德
第
一 

二
唐
克
車
軍
之
根
據
地
。

@
羅
臣
將
軍
提
出
辭
職 

里
約
熱
內
虐
廿
八
日
電
，
阿
根
廷
派
駐 

巴
西
之
大
使
羅
臣
將
軍
。
是
晚
個
人
宣 

佈
自
辭
大
臣
之
職
，
謂
彼
吿
與
林
米
里 

斯
總
統
之
辭
職
電
已
軽
。
據
可
靠
消
息 

報
稱
。
謂
彼
之
辭
職;
乃
因
受
林
米
里 

斯
總
統
之
責
備
。
蓋
彼
曾
提
出
謂
阿
根 

廷
與
軸
心
絕
交
。
是
革
命
之
基
本
收
效 

。
按.羅
臣
將
軍
。
是
去
年
六
月 

日
「 

參
將
革
命
」
之
副
首
領
。
革
命
吿
成
後 

。
羅
臣
曾
任
阿
根
廷
總
統
三
日
。
後
始 

由
林
米
里
斯
接
任
總
統
。
羅
臣
將
軍
之 

辭
職
・
信
是
阿
京
布
諾
文
勒
斯
政
治
混 

亂
之
徵
象
云
。

動
美
空
軍
續
炸
馬
紹
一

珍
珠
港
廿
八
日
電
。
美
國
中
型
及
巨
型 

轟
炸
機
。
與
俯
衝
機
及
戰
鬥
機
■
昨
又 

猛
烈
大
炸
馬
紹
爾
之
三
個
島
。
此
爲
美 

空
軍
連
炸
該
島
之
第
卄
二
日
。
美
機
同 

時
又
飛
炸
拿
魯
島
。
距
最
近
美
軍
佔
領 

之
基
路
弼
羣
島
約
四
百
里
云
•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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